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和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按要求》（证监会

公告[2022]26 号）的规定及要求，作为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

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及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

提供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外担保已根据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

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规定相

违背的情况。 

2、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证券及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我

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证券及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情况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公司每年对外出口收入大部分是以美元结算，为缓解远期人民币对美元变动风险，需要

提前做好远期结汇套保的准备工作。本着将外汇远期合约外币金额限制在公司出口业务预测

量之内的原则，公司根据出口业务预测进行汇率锁定。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

控制制度》，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仅能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制度就公司套期保值审批额度、套期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及流程、内

部管理及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及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

合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能够满足公司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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